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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经纪管理的通知

各县（区）住建局、市房地产估价与经纪协会：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房地产经纪服务，加强房地产经纪行业管理，建立健全信用管理体系，优化营商环境，提高行政服务效能，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根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以及住建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的意见》（建房〔2023〕2号）等规定，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从业主体备案管理
在连云港市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到所在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备案。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实施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分支机构备案证证照电子化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对符合条件的经纪机构发放备案证（见附件1），并通过门户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示房地产经纪机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执行合伙人）或者负责人等备案信息。
经纪机构备案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一）取得营业执照；（二）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三）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包含“房地产经纪（信息咨询）服务”等内容；（四）房地产经纪从业人员（不少于3人，其中1名房地产经纪人或2名房地产经纪人协理）的执业资格证明（房地产经纪人资格证、房地产经纪人协理资格证）；（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统一备案平台，各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部门应当使用统一的平台进行机构备案。
加强督促指导，每年4月1日至6月30日，已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通过统一的平台进行年度报告（见附件2）。
二、完善房屋交易管理服务平台
建立健全房屋交易管理服务平台，加强对交易房源、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管理。房地产经纪机构和从业人员应当通过统一的“连云港市存量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www.lygfdcjy.com）（下称监管服务平台）进行登记管理。房地产经纪机构发布的房源信息，应当通过监管服务平台进行核验。鼓励全市通过监管服务平台，向交易当事人提供房源核验、房源发布等便民服务。
三、全面推行从业人员实名管理
健全房地产经纪机构和从业人员动态信息数据库，组织从业人员通过监管服务平台进行实名登记，取得房地产经纪从业人员统一编码。编码信息将与个人从业时间、工作业绩、信用等级等直接挂钩。全市房地产经纪从业人员实行统一的信息卡，从业人员提供服务时，应当佩戴信息卡，公示从业信息，接受社会监督。房地产经纪机构从业人员发生变动的，应及时登录监管服务平台进行变更、注销。
四、加快建立信用考评标准
加快建立信用考评标准，实施红黑名单制度，完善房地产经纪行业信用管理体系。
五、加强行业自律管理
鼓励从业人员依法取得房地产经纪、估价、建筑、法律等资格证书或专业职称证书。充分发挥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的作用，引导房地产经纪机构及从业人员依法合规经营，对违规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及从业人员，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依据行规行约给予自律处分。
特此通知。

附件：1.连云港市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证书
      2.连云港市房地产经纪机构年度报告内容样表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年9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连云港市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证书二维码

（编号：连  房经备字第    号）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机构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地址： 

	备案日期：      年   月   日







备案信息公示系统网址：http://www.lygfdcjy.com    
经纪机构应当于每年4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连云港市存量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报送年度报告

备案机关： 
发证日期：


附件2：
连云港市房地产经纪机构年度报告内容样表
填报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机构名称
	
	机构类型：
	

	经营场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备案日期
	[bookmark: _GoBack]年   月   日

	注册资金
	
	联系电话
	

	所在区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经营范围
	

	从业人员

	姓名
	身份证
	联系电话
	证书类型

	
	
	
	

	经营状态
	□正常   □停业（歇业）

	上一年度业绩情况概述
	

	备案情况
	□无变化  □有变化
1、机构名称            材料上传
2、机构类型            材料上传
3、经营场所            材料上传
4、注册资金            材料上传
5、所在县区            材料上传
6、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材料上传
7、经营范围            材料上传
8、从业人员            材料上传
9、+                   材料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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